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1）） 

项目名称:  2023-2024年瑞安市食品安全抽样与检验服务（RYCG20230515）-标项5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海关
综合技术
服务中心

浙江华才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技术

荣誉：
投标供应商或项目组人员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
得2分，获得地级市荣誉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3分，仅
计取一次最高奖项，不累计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3.0 3.0

2 技术

投标供应商业绩：
投标供应商2020年5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抽检业
绩：
（1）承担过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的，得1分；
（2）承担过县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的，得
0.5分；
注：业绩有效性认定：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业
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本项不累计得分，按最高的得分计
入。（附件五）

0-1 0.0 1.0 1.0

3.1.1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①工作机制、工作计划（抽检计划安排、时间安排、抽检人员及设备安
排、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0-4分；

0-4 2.0 3.0 3.0

3.1.2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②具体流程、各工作环节重点：0-4分； 0-4 1.0 3.0 3.0

3.1.3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③抽检分离（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方案：0-4分； 0-4 1.0 3.0 3.0

3.1.4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④数据填报质量、信息报送、技术支撑响应等方案：0-5分
1）能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详尽的，得4-5分；
2）基本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基本详尽的，得2-4分；
3）方案阐述简单的或欠缺的，得0-2分；

0-5 1.0 4.0 4.0

3.2.1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1）应急响应时间：
①根据承诺应急响应时间（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通知开始计算至
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打分：应急响应时间≤90分
钟（5-6分）；90分钟＜应急响应时间≤4小时（2-4分）；应急响应时间
＞4小时（0-1分）。（针对标项二至标项五）

0-6 1.0 3.0 1.0

3.2.2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2）应急处理能力（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国抽系统瘫痪；运输车辆
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0-3分。

0-3 1.0 3.0 3.0

3.2.3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3）针对应急、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检
测的10个工作日内、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的，得1
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需提供附件十二-1 承诺
书）

0-1 1.0 1.0 1.0

3.3.1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全过
程进行控制，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0-3分；

0-3 1.0 3.0 3.0

3.3.2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抽、制、检、审、
批”五分离，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可行性：0-2分；

0-2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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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得1分； 0-1 0.0 1.0 1.0

3.3.4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④实施抽检分离后，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0-2
分。

0-2 1.0 2.0 2.0

4.1.1 技术

4.1 具备在计量校准有效期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设备：
①设备原值≥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最高得4分；
②设备原值在50万（含）～100万元的每台得0.5分，最高得2分。
本项4.1最高得分4分（即①+②所得分值最高4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六）、照片、购置发票及计量校正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证明资料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不计分；同一台仪器设备
不重复计分。

0-4 4.0 4.0 4.0

4.2.1 技术

4.2.1 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抽样现场执法仪、蓝牙温度
记录仪、车载冰箱（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等设（装）备，以何种方式
投入和使用，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时效性、合理性：0-2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4.2.2 技术

4.2.2 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得1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1 0.0 1.0 1.0

5.1.1 技术

5.1 项目负责人：
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测专业、理化
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
高级职称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1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
检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
业的人员不计）40人及以上的，得2分；20（含）人-39（含）人的，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2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
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
的人员不计）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数量10人及以上的
得2分；5（含）-9（含）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3 技术

5.3 抽样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数量，10（含）人以上的，得2分；6（含）-9（含）人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4 技术

5.4 依据服务的便利性、高效性原则，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0-3分。
注：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抽样服
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在附件八-（2）中注明。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1.0 2.0 2.0

5.5 技术

5.5 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
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政府食品安全部门）聘任
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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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技术

6.1 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报告送达、日常联系等服务
情况。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且有派驻办公经历的，得
5分；承诺派遣专职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但无派驻办公经历的，得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如有派驻办公经历的，需提供派驻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并加盖公章。（需提供附件十二-2 承诺书）

0-5 3.0 5.0 5.0

7.1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1 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
细则》（2023版）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验
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
96%≤覆盖率≤100%，得6分；
93%≤覆盖率＜96%，得4分；
90%≤覆盖率＜93%，得2分；
覆盖率＜90%的，不得分。
注：提供CMA附表扫描件，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
求，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附表扫描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

0-6 0.0 6.0 6.0

7.2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2 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获得
CMA资质认证）。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横向比较进行
打分，距离≤50公里，得8分，50＜距离≤200公里的，得5分；200＜距
离≤300公里的，得3分，300＜距离≤400公里的，得1分；>400公里不
得分。
注：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提供电子地图截图
及路线距离显示，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②提供实验室资质证
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0-8 1.0 3.0 1.0

7.3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3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或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情
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每次1分，最高得分2分。
注：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单位
公章。

0-2 2.0 2.0 2.0

7.4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4 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承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
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2分，承担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
工作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2分，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项，不累计得分，需提供相
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

0-2 0.0 0.0 2.0

7.5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5 根据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
的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及开展复检工作的，得2分。
注：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复检委托书、复检报告扫描件
加盖公章。

0-2 0.0 0.0 2.0

7.6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6 2021年1月以来，供应商承担过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食品检验检测任
务的，达到100批次（含）以上的，得2分；50批次（含）以上不足100
批次的，得1分；50批次（不含）以下的，不得分。
注：提供由公检法机关出具的食品检验检测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0.0

7.7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7 2022年度承担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分离任务，抽样
（辅助）环节发现不合格率达到3.5%及以上的，得3分；3%（含）-
3.5%（不含）的得2分，2.5%（含）-3%（不含）的得1分，其余不得
分。
注：不合格率均不包括餐饮具类的不合格，提供具有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的证明材料（须为抽样（辅助）任务）以及抽样清单（含抽样清单编
号、抽样（辅助）单位、被抽样单位或个人、品名、检测机构、报告书
编号、不合格项目、检验结论），且须提供5份抽样单及报告。

0-3 0.0 3.0 3.0

7.8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8供应商入选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食品药品应急检验检测实验室名单的得1分，没
有不得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1 0.0 0.0 1.0

合计 0-90 23.0 72.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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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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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2）） 

项目名称:  2023-2024年瑞安市食品安全抽样与检验服务（RYCG20230515）-标项5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海关
综合技术
服务中心

浙江华才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技术

荣誉：
投标供应商或项目组人员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
得2分，获得地级市荣誉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3分，仅
计取一次最高奖项，不累计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3.0 3.0

2 技术

投标供应商业绩：
投标供应商2020年5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抽检业
绩：
（1）承担过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的，得1分；
（2）承担过县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的，得
0.5分；
注：业绩有效性认定：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业
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本项不累计得分，按最高的得分计
入。（附件五）

0-1 0.0 1.0 1.0

3.1.1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①工作机制、工作计划（抽检计划安排、时间安排、抽检人员及设备安
排、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0-4分；

0-4 2.5 3.0 3.6

3.1.2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②具体流程、各工作环节重点：0-4分； 0-4 2.5 3.6 3.7

3.1.3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③抽检分离（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方案：0-4分； 0-4 2.0 3.6 3.7

3.1.4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④数据填报质量、信息报送、技术支撑响应等方案：0-5分
1）能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详尽的，得4-5分；
2）基本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基本详尽的，得2-4分；
3）方案阐述简单的或欠缺的，得0-2分；

0-5 2.0 4.5 4.6

3.2.1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1）应急响应时间：
①根据承诺应急响应时间（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通知开始计算至
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打分：应急响应时间≤90分
钟（5-6分）；90分钟＜应急响应时间≤4小时（2-4分）；应急响应时间
＞4小时（0-1分）。（针对标项二至标项五）

0-6 1.0 3.0 1.0

3.2.2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2）应急处理能力（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国抽系统瘫痪；运输车辆
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0-3分。

0-3 1.0 2.5 2.6

3.2.3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3）针对应急、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检
测的10个工作日内、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的，得1
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需提供附件十二-1 承诺
书）

0-1 1.0 1.0 1.0

3.3.1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全过
程进行控制，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0-3分；

0-3 1.0 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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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抽、制、检、审、
批”五分离，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可行性：0-2分；

0-2 1.0 1.6 1.8

3.3.3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得1分； 0-1 0.0 1.0 1.0

3.3.4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④实施抽检分离后，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0-2
分。

0-2 0.5 1.5 1.6

4.1.1 技术

4.1 具备在计量校准有效期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设备：
①设备原值≥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最高得4分；
②设备原值在50万（含）～100万元的每台得0.5分，最高得2分。
本项4.1最高得分4分（即①+②所得分值最高4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六）、照片、购置发票及计量校正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证明资料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不计分；同一台仪器设备
不重复计分。

0-4 4.0 4.0 4.0

4.2.1 技术

4.2.1 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抽样现场执法仪、蓝牙温度
记录仪、车载冰箱（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等设（装）备，以何种方式
投入和使用，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时效性、合理性：0-2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5 2.0 1.8

4.2.2 技术

4.2.2 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得1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1 0.0 1.0 1.0

5.1.1 技术

5.1 项目负责人：
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测专业、理化
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
高级职称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1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
检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
业的人员不计）40人及以上的，得2分；20（含）人-39（含）人的，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2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
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
的人员不计）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数量10人及以上的
得2分；5（含）-9（含）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3 技术

5.3 抽样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数量，10（含）人以上的，得2分；6（含）-9（含）人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4 技术

5.4 依据服务的便利性、高效性原则，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0-3分。
注：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抽样服
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在附件八-（2）中注明。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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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技术

5.5 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
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政府食品安全部门）聘任
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6.1 技术

6.1 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报告送达、日常联系等服务
情况。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且有派驻办公经历的，得
5分；承诺派遣专职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但无派驻办公经历的，得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如有派驻办公经历的，需提供派驻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并加盖公章。（需提供附件十二-2 承诺书）

0-5 3.0 5.0 5.0

7.1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1 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
细则》（2023版）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验
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
96%≤覆盖率≤100%，得6分；
93%≤覆盖率＜96%，得4分；
90%≤覆盖率＜93%，得2分；
覆盖率＜90%的，不得分。
注：提供CMA附表扫描件，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
求，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附表扫描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

0-6 0.0 6.0 6.0

7.2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2 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获得
CMA资质认证）。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横向比较进行
打分，距离≤50公里，得8分，50＜距离≤200公里的，得5分；200＜距
离≤300公里的，得3分，300＜距离≤400公里的，得1分；>400公里不
得分。
注：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提供电子地图截图
及路线距离显示，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②提供实验室资质证
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0-8 1.0 3.0 1.0

7.3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3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或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情
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每次1分，最高得分2分。
注：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单位
公章。

0-2 2.0 2.0 2.0

7.4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4 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承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
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2分，承担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
工作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2分，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项，不累计得分，需提供相
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

0-2 0.0 0.0 2.0

7.5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5 根据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
的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及开展复检工作的，得2分。
注：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复检委托书、复检报告扫描件
加盖公章。

0-2 0.0 0.0 2.0

7.6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6 2021年1月以来，供应商承担过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食品检验检测任
务的，达到100批次（含）以上的，得2分；50批次（含）以上不足100
批次的，得1分；50批次（不含）以下的，不得分。
注：提供由公检法机关出具的食品检验检测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0.0

7.7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7 2022年度承担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分离任务，抽样
（辅助）环节发现不合格率达到3.5%及以上的，得3分；3%（含）-
3.5%（不含）的得2分，2.5%（含）-3%（不含）的得1分，其余不得
分。
注：不合格率均不包括餐饮具类的不合格，提供具有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的证明材料（须为抽样（辅助）任务）以及抽样清单（含抽样清单编
号、抽样（辅助）单位、被抽样单位或个人、品名、检测机构、报告书
编号、不合格项目、检验结论），且须提供5份抽样单及报告。

0-3 0.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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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8供应商入选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食品药品应急检验检测实验室名单的得1分，没
有不得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1 0.0 0.0 1.0

合计 0-90 25.0 71.9 72.0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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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3）） 

项目名称:  2023-2024年瑞安市食品安全抽样与检验服务（RYCG20230515）-标项5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海关
综合技术
服务中心

浙江华才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技术

荣誉：
投标供应商或项目组人员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
得2分，获得地级市荣誉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3分，仅
计取一次最高奖项，不累计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3.0 3.0

2 技术

投标供应商业绩：
投标供应商2020年5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抽检业
绩：
（1）承担过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的，得1分；
（2）承担过县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的，得
0.5分；
注：业绩有效性认定：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业
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本项不累计得分，按最高的得分计
入。（附件五）

0-1 0.0 1.0 1.0

3.1.1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①工作机制、工作计划（抽检计划安排、时间安排、抽检人员及设备安
排、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0-4分；

0-4 2.0 2.8 3.9

3.1.2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②具体流程、各工作环节重点：0-4分； 0-4 2.0 3.6 3.9

3.1.3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③抽检分离（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方案：0-4分； 0-4 2.0 3.6 3.9

3.1.4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④数据填报质量、信息报送、技术支撑响应等方案：0-5分
1）能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详尽的，得4-5分；
2）基本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基本详尽的，得2-4分；
3）方案阐述简单的或欠缺的，得0-2分；

0-5 3.0 4.0 4.9

3.2.1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1）应急响应时间：
①根据承诺应急响应时间（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通知开始计算至
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打分：应急响应时间≤90分
钟（5-6分）；90分钟＜应急响应时间≤4小时（2-4分）；应急响应时间
＞4小时（0-1分）。（针对标项二至标项五）

0-6 1.0 3.0 1.0

3.2.2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2）应急处理能力（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国抽系统瘫痪；运输车辆
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0-3分。

0-3 2.0 2.6 2.8

3.2.3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3）针对应急、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检
测的10个工作日内、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的，得1
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需提供附件十二-1 承诺
书）

0-1 1.0 1.0 1.0

3.3.1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全过
程进行控制，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0-3分；

0-3 2.0 2.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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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抽、制、检、审、
批”五分离，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可行性：0-2分；

0-2 1.0 1.5 1.9

3.3.3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得1分； 0-1 0.0 1.0 1.0

3.3.4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④实施抽检分离后，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0-2
分。

0-2 1.5 1.5 1.9

4.1.1 技术

4.1 具备在计量校准有效期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设备：
①设备原值≥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最高得4分；
②设备原值在50万（含）～100万元的每台得0.5分，最高得2分。
本项4.1最高得分4分（即①+②所得分值最高4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六）、照片、购置发票及计量校正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证明资料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不计分；同一台仪器设备
不重复计分。

0-4 4.0 4.0 4.0

4.2.1 技术

4.2.1 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抽样现场执法仪、蓝牙温度
记录仪、车载冰箱（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等设（装）备，以何种方式
投入和使用，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时效性、合理性：0-2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4.2.2 技术

4.2.2 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得1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1 0.0 1.0 1.0

5.1.1 技术

5.1 项目负责人：
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测专业、理化
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
高级职称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1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
检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
业的人员不计）40人及以上的，得2分；20（含）人-39（含）人的，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2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
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
的人员不计）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数量10人及以上的
得2分；5（含）-9（含）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3 技术

5.3 抽样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数量，10（含）人以上的，得2分；6（含）-9（含）人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4 技术

5.4 依据服务的便利性、高效性原则，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0-3分。
注：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抽样服
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在附件八-（2）中注明。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1.0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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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技术

5.5 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
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政府食品安全部门）聘任
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6.1 技术

6.1 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报告送达、日常联系等服务
情况。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且有派驻办公经历的，得
5分；承诺派遣专职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但无派驻办公经历的，得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如有派驻办公经历的，需提供派驻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并加盖公章。（需提供附件十二-2 承诺书）

0-5 3.0 5.0 5.0

7.1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1 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
细则》（2023版）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验
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
96%≤覆盖率≤100%，得6分；
93%≤覆盖率＜96%，得4分；
90%≤覆盖率＜93%，得2分；
覆盖率＜90%的，不得分。
注：提供CMA附表扫描件，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
求，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附表扫描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

0-6 0.0 6.0 6.0

7.2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2 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获得
CMA资质认证）。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横向比较进行
打分，距离≤50公里，得8分，50＜距离≤200公里的，得5分；200＜距
离≤300公里的，得3分，300＜距离≤400公里的，得1分；>400公里不
得分。
注：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提供电子地图截图
及路线距离显示，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②提供实验室资质证
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0-8 1.0 3.0 1.0

7.3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3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或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情
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每次1分，最高得分2分。
注：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单位
公章。

0-2 2.0 2.0 2.0

7.4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4 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承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
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2分，承担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
工作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2分，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项，不累计得分，需提供相
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

0-2 0.0 0.0 2.0

7.5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5 根据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
的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及开展复检工作的，得2分。
注：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复检委托书、复检报告扫描件
加盖公章。

0-2 0.0 0.0 2.0

7.6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6 2021年1月以来，供应商承担过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食品检验检测任
务的，达到100批次（含）以上的，得2分；50批次（含）以上不足100
批次的，得1分；50批次（不含）以下的，不得分。
注：提供由公检法机关出具的食品检验检测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0.0

7.7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7 2022年度承担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分离任务，抽样
（辅助）环节发现不合格率达到3.5%及以上的，得3分；3%（含）-
3.5%（不含）的得2分，2.5%（含）-3%（不含）的得1分，其余不得
分。
注：不合格率均不包括餐饮具类的不合格，提供具有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的证明材料（须为抽样（辅助）任务）以及抽样清单（含抽样清单编
号、抽样（辅助）单位、被抽样单位或个人、品名、检测机构、报告书
编号、不合格项目、检验结论），且须提供5份抽样单及报告。

0-3 0.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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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8供应商入选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食品药品应急检验检测实验室名单的得1分，没
有不得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1 0.0 0.0 1.0

合计 0-90 28.5 71.6 74.1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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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4）） 

项目名称:  2023-2024年瑞安市食品安全抽样与检验服务（RYCG20230515）-标项5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海关
综合技术
服务中心

浙江华才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技术

荣誉：
投标供应商或项目组人员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
得2分，获得地级市荣誉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3分，仅
计取一次最高奖项，不累计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3.0 3.0

2 技术

投标供应商业绩：
投标供应商2020年5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抽检业
绩：
（1）承担过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的，得1分；
（2）承担过县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的，得
0.5分；
注：业绩有效性认定：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业
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本项不累计得分，按最高的得分计
入。（附件五）

0-1 0.0 1.0 1.0

3.1.1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①工作机制、工作计划（抽检计划安排、时间安排、抽检人员及设备安
排、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0-4分；

0-4 2.0 3.0 3.0

3.1.2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②具体流程、各工作环节重点：0-4分； 0-4 2.0 3.0 4.0

3.1.3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③抽检分离（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方案：0-4分； 0-4 2.0 2.0 3.0

3.1.4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④数据填报质量、信息报送、技术支撑响应等方案：0-5分
1）能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详尽的，得4-5分；
2）基本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基本详尽的，得2-4分；
3）方案阐述简单的或欠缺的，得0-2分；

0-5 2.0 4.0 4.0

3.2.1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1）应急响应时间：
①根据承诺应急响应时间（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通知开始计算至
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打分：应急响应时间≤90分
钟（5-6分）；90分钟＜应急响应时间≤4小时（2-4分）；应急响应时间
＞4小时（0-1分）。（针对标项二至标项五）

0-6 1.0 3.0 1.0

3.2.2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2）应急处理能力（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国抽系统瘫痪；运输车辆
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0-3分。

0-3 2.0 3.0 3.0

3.2.3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3）针对应急、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检
测的10个工作日内、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的，得1
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需提供附件十二-1 承诺
书）

0-1 1.0 1.0 1.0

3.3.1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全过
程进行控制，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0-3分；

0-3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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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抽、制、检、审、
批”五分离，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可行性：0-2分；

0-2 1.0 2.0 2.0

3.3.3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得1分； 0-1 0.0 1.0 1.0

3.3.4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④实施抽检分离后，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0-2
分。

0-2 1.0 2.0 2.0

4.1.1 技术

4.1 具备在计量校准有效期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设备：
①设备原值≥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最高得4分；
②设备原值在50万（含）～100万元的每台得0.5分，最高得2分。
本项4.1最高得分4分（即①+②所得分值最高4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六）、照片、购置发票及计量校正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证明资料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不计分；同一台仪器设备
不重复计分。

0-4 4.0 4.0 4.0

4.2.1 技术

4.2.1 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抽样现场执法仪、蓝牙温度
记录仪、车载冰箱（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等设（装）备，以何种方式
投入和使用，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时效性、合理性：0-2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5 2.0 2.0

4.2.2 技术

4.2.2 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得1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1 0.0 1.0 1.0

5.1.1 技术

5.1 项目负责人：
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测专业、理化
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
高级职称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1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
检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
业的人员不计）40人及以上的，得2分；20（含）人-39（含）人的，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2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
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
的人员不计）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数量10人及以上的
得2分；5（含）-9（含）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3 技术

5.3 抽样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数量，10（含）人以上的，得2分；6（含）-9（含）人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4 技术

5.4 依据服务的便利性、高效性原则，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0-3分。
注：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抽样服
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在附件八-（2）中注明。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1.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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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技术

5.5 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
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政府食品安全部门）聘任
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6.1 技术

6.1 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报告送达、日常联系等服务
情况。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且有派驻办公经历的，得
5分；承诺派遣专职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但无派驻办公经历的，得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如有派驻办公经历的，需提供派驻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并加盖公章。（需提供附件十二-2 承诺书）

0-5 3.0 5.0 5.0

7.1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1 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
细则》（2023版）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验
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
96%≤覆盖率≤100%，得6分；
93%≤覆盖率＜96%，得4分；
90%≤覆盖率＜93%，得2分；
覆盖率＜90%的，不得分。
注：提供CMA附表扫描件，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
求，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附表扫描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

0-6 0.0 6.0 6.0

7.2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2 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获得
CMA资质认证）。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横向比较进行
打分，距离≤50公里，得8分，50＜距离≤200公里的，得5分；200＜距
离≤300公里的，得3分，300＜距离≤400公里的，得1分；>400公里不
得分。
注：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提供电子地图截图
及路线距离显示，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②提供实验室资质证
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0-8 1.0 3.0 1.0

7.3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3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或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情
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每次1分，最高得分2分。
注：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单位
公章。

0-2 2.0 2.0 2.0

7.4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4 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承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
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2分，承担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
工作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2分，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项，不累计得分，需提供相
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

0-2 0.0 0.0 2.0

7.5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5 根据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
的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及开展复检工作的，得2分。
注：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复检委托书、复检报告扫描件
加盖公章。

0-2 0.0 0.0 2.0

7.6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6 2021年1月以来，供应商承担过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食品检验检测任
务的，达到100批次（含）以上的，得2分；50批次（含）以上不足100
批次的，得1分；50批次（不含）以下的，不得分。
注：提供由公检法机关出具的食品检验检测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0.0

7.7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7 2022年度承担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分离任务，抽样
（辅助）环节发现不合格率达到3.5%及以上的，得3分；3%（含）-
3.5%（不含）的得2分，2.5%（含）-3%（不含）的得1分，其余不得
分。
注：不合格率均不包括餐饮具类的不合格，提供具有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的证明材料（须为抽样（辅助）任务）以及抽样清单（含抽样清单编
号、抽样（辅助）单位、被抽样单位或个人、品名、检测机构、报告书
编号、不合格项目、检验结论），且须提供5份抽样单及报告。

0-3 0.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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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8供应商入选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食品药品应急检验检测实验室名单的得1分，没
有不得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1 0.0 0.0 1.0

合计 0-90 27.5 71.5 73.0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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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5）） 

项目名称:  2023-2024年瑞安市食品安全抽样与检验服务（RYCG20230515）-标项5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海关
综合技术
服务中心

浙江华才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技术

荣誉：
投标供应商或项目组人员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
得2分，获得地级市荣誉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3分，仅
计取一次最高奖项，不累计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0.0 3.0 3.0

2 技术

投标供应商业绩：
投标供应商2020年5月1日以来承担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抽检业
绩：
（1）承担过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的，得1分；
（2）承担过县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的，得
0.5分；
注：业绩有效性认定：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业
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本项不累计得分，按最高的得分计
入。（附件五）

0-1 0.0 1.0 1.0

3.1.1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①工作机制、工作计划（抽检计划安排、时间安排、抽检人员及设备安
排、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0-4分；

0-4 2.0 3.4 3.6

3.1.2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②具体流程、各工作环节重点：0-4分； 0-4 2.0 3.0 3.4

3.1.3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③抽检分离（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方案：0-4分； 0-4 2.0 3.3 3.6

3.1.4 技术

3.1 根据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情况：
④数据填报质量、信息报送、技术支撑响应等方案：0-5分
1）能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详尽的，得4-5分；
2）基本满足项目需求且方案基本详尽的，得2-4分；
3）方案阐述简单的或欠缺的，得0-2分；

0-5 2.5 4.0 4.2

3.2.1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1）应急响应时间：
①根据承诺应急响应时间（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通知开始计算至
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科学性、可行性进行打分：应急响应时间≤90分
钟（5-6分）；90分钟＜应急响应时间≤4小时（2-4分）；应急响应时间
＞4小时（0-1分）。（针对标项二至标项五）

0-6 1.0 3.0 1.0

3.2.2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2）应急处理能力（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国抽系统瘫痪；运输车辆
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0-3分。

0-3 1.8 2.6 2.7

3.2.3 技术

3.2 根据针对可能出现的各项突发情况制定的应急方案的可行性、实际
实施能力等情况：
3）针对应急、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检
测的10个工作日内、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的，得1
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需提供附件十二-1 承诺
书）

0-1 1.0 1.0 1.0

3.3.1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全过
程进行控制，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0-3分；

0-3 1.5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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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抽、制、检、审、
批”五分离，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可行性：0-2分；

0-2 1.0 1.7 1.6

3.3.3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得1分； 0-1 0.0 1.0 1.0

3.3.4 技术
3.3 质量控制方面：
④实施抽检分离后，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0-2
分。

0-2 0.6 1.7 1.7

4.1.1 技术

4.1 具备在计量校准有效期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设备：
①设备原值≥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最高得4分；
②设备原值在50万（含）～100万元的每台得0.5分，最高得2分。
本项4.1最高得分4分（即①+②所得分值最高4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六）、照片、购置发票及计量校正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证明资料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不计分；同一台仪器设备
不重复计分。

0-4 4.0 4.0 4.0

4.2.1 技术

4.2.1 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抽样现场执法仪、蓝牙温度
记录仪、车载冰箱（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等设（装）备，以何种方式
投入和使用，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时效性、合理性：0-2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5 1.8 1.8

4.2.2 技术

4.2.2 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得1分。
注：须同时提供设备清单（附件七）、图片及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
章。如有冷库，提供（照片和自有房产证明）或（照片、租赁房产证明
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0-1 0.0 1.0 1.0

5.1.1 技术

5.1 项目负责人：
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测专业、理化
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
高级职称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1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
检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
业的人员不计）40人及以上的，得2分；20（含）人-39（含）人的，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2.2 技术

5.2 检测人员：
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如质量检测专业、食品检
测专业、理化分析专业、质量专业等，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相关专业
的人员不计）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数量10人及以上的
得2分；5（含）-9（含）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3 技术

5.3 抽样人员：
根据抽样人员数量，10（含）人以上的，得2分；6（含）-9（含）人得
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5.4 技术

5.4 依据服务的便利性、高效性原则，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0-3分。
注：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抽样服
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在附件八-（2）中注明。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3 1.0 2.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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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技术

5.5 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
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政府食品安全部门）聘任
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
（附件八，服务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保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截
止时间前3个月的社保证明（供应商成立时间未满三个月的，则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扫描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2.0

6.1 技术

6.1 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报告送达、日常联系等服务
情况。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且有派驻办公经历的，得
5分；承诺派遣专职人员至常驻招标人单位但无派驻办公经历的，得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如有派驻办公经历的，需提供派驻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并加盖公章。（需提供附件十二-2 承诺书）

0-5 3.0 5.0 5.0

7.1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1 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
细则》（2023版）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验
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
96%≤覆盖率≤100%，得6分；
93%≤覆盖率＜96%，得4分；
90%≤覆盖率＜93%，得2分；
覆盖率＜90%的，不得分。
注：提供CMA附表扫描件，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
求，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附表扫描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

0-6 0.0 6.0 6.0

7.2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2 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获得
CMA资质认证）。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横向比较进行
打分，距离≤50公里，得8分，50＜距离≤200公里的，得5分；200＜距
离≤300公里的，得3分，300＜距离≤400公里的，得1分；>400公里不
得分。
注：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提供电子地图截图
及路线距离显示，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②提供实验室资质证
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0-8 1.0 3.0 1.0

7.3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3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或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情
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每次1分，最高得分2分。
注：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单位
公章。

0-2 2.0 2.0 2.0

7.4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4 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承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
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2分，承担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
工作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2分，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项，不累计得分，需提供相
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

0-2 0.0 0.0 2.0

7.5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5 根据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
的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及开展复检工作的，得2分。
注：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复检委托书、复检报告扫描件
加盖公章。

0-2 0.0 0.0 2.0

7.6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6 2021年1月以来，供应商承担过公检法机关委托的食品检验检测任
务的，达到100批次（含）以上的，得2分；50批次（含）以上不足100
批次的，得1分；50批次（不含）以下的，不得分。
注：提供由公检法机关出具的食品检验检测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加盖公章。

0-2 0.0 2.0 0.0

7.7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7 2022年度承担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分离任务，抽样
（辅助）环节发现不合格率达到3.5%及以上的，得3分；3%（含）-
3.5%（不含）的得2分，2.5%（含）-3%（不含）的得1分，其余不得
分。
注：不合格率均不包括餐饮具类的不合格，提供具有市场监管部门公章
的证明材料（须为抽样（辅助）任务）以及抽样清单（含抽样清单编
号、抽样（辅助）单位、被抽样单位或个人、品名、检测机构、报告书
编号、不合格项目、检验结论），且须提供5份抽样单及报告。

0-3 0.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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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技术

服务能力情况：
7.8供应商入选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食品药品应急检验检测实验室名单的得1分，没
有不得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1 0.0 0.0 1.0

合计 0-90 26.9 72.0 71.9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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